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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凝练高科技技术水平于中职法律课程教学，充分实现课程

教学效果与教学的社会意义。但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仍旧

在二者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存在有诸多不成熟化的表现，使得教

学质量还未充分达到教学应有的设计目标。因此，未能够提升

信息技术与中职法律课教学效益与效率的结合，对二者进行合

理化分析与探究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职法律课程教学现状

从目前实际教学的过程来看，中职院校法律教学基本围

绕授课教师单一化传输书本理论知识为主，不做过多的知识拓

展与案例化分析，将理论通过板书、PPT的形式教授给学生，

使学生通过简单记忆、大量练习的方式对书本理论进行消化。

从教学的实际效果来讲，单一灌输化的教学方式无法获取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能有效启迪学生对于法律课程学习

的思维，无法达到课程最初设计的教学效果和目标。归根其原

因，在于教师未能采取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得到学生学习的认

同，甚至造成学生对于这门课程学习的信心和恶性去。由此，

必须要加强授课目的的明确性、授课方式的生动性以及授课过

程的形象性。使得学生在认可教师授课方法的前提下，能够更

加认真与努力的学习法律课程知识。此外，也能够在理论知识

强化的基础上，为后期更好的融合信息技术多媒体手段教学的

方式起到推动效应。

三、中职法律课程教学的问题

（一）教师课堂教学的主导效应太差

当前中职院校法律教师的课堂教学，集中以教师在课堂当

中的主导效应为教学机制。这种教学模式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

进程并未产生任何理念与形式的转变，使得难以适应于新时代

教育发展的要求，即使再教育开展的实际过程中出现部分内容

的引导式教学，但由于基础形式的固化、教师课堂教学主导效

应太差，无法形成对中职学生法律课程教学的全面化引导，因

此，无法达到对于学生学习的启迪与鼓励。

（二）教师教学思维较为肤浅

中职教育教学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使得教学方式

较为单一化，所形成的后果极大阻碍了教学发展。其一，中职

学生无法有效学习和深入领会法律课程的教学知识，由此而使

得教学实践阶段对于案例无法有效理解和运用，使得学生缺乏

对问题形成思维意识、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其二，中职

学生对于法律课程知识的学习缺乏抽象性思维能力，借助于教

师仅有的引导力，学生只能较为直观的看待部分浅显的法律案

例、分析法律问题，对于抽象化、深入化的问题仍旧未能抓住

实质。[1]

（三）学生法律思维的差异性

中职院校学生受制于教学背景和知识能力层次差异性因素

的影响，使得学生法律思维的差异性也较为明显，由此而决定

了学生思维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同一个案例的认识和理

解，受制于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影响，学生分析问题的角度、知

识运用于解决问题能力有所不同，进而对于法律案例的分析、

法律知识的实际获取能力都有所不同。

四、信息技术对中职法律课程教学的益处

（一）不断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

对于传统中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来讲，单一灌输化的教学

方式使得课程讲授过于单调，学生无法获得法律知识给养也无

法感同身受的认可法律知识，严重影响到授课的效率。随着信

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结合的趋势不断紧密，中职院校的教育管理

者越发重视信息技术与法律课程教学结合的重要性与有益性，

因此，不断加大对于二者结合的投入力度、研发力度和时间粒

度，使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不断提高，更好的提升法律课堂教

学的效率。

（二）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方式

信息技术与中职法律课堂教学的结合，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的同时也增强教学效果的提升。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为

教学主体的身份地位，要以信息技术融入法律教学为基础和条

件，促进学生将兴趣力、主动性等积极学习的元素融合到法律

课程探索研究之中，增强教学氛围感染力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教

学效益目标的实现，为更好的创造革新教学环境而形成课堂教

学方式的不断优化。

（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融合中职法律课程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平台、媒体化应用结合于中职法律教学的过

程，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同时，助力中职法律

教学效率的不断提升。对于信息技术的使用，要以合理化结合

为前提，使信息技术更好的在中职法律课程教学中助力改革与

创新、对于传统中职法律课程教学理念的变革都具有重大的能

动效应。摆脱传统黑板与粉笔的教学形式，将信息技术结合实

践案例化教学的实体形式，增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深刻理解、

解决好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2]

结语

信息时代的发展，增强社会各个方面朝向于科技化、效

率化方向不断进步。作为中职法律课教学，不仅要在理论教学

阶段融合信息技术、更要在实践教学领域利用信息技术化优势

不断拓展和延伸，使学生能够对于法律的学习具有更强的积极

性、主动性，从而提高教学的实际效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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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各级教育阶段对于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也是越加广泛。从中职教育的

过程来看，法律课程教授在理论与实践教学中也积极将多媒体信息技术予以充分结合，使得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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